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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

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孙公司深圳市科力尔电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科力尔”）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最高额保

证担保，申请担保期限 1 年（具体以与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就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事项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签署了《最高额担保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为深圳科力尔向宁波银行深圳宝安

支行申请 10,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科力尔电机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田寮大道聚汇模具工业园

2 栋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1193007Y 

4、注册资本:15,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9 年 6 月 18 日 

6、法定代表人:刘辉 

7、经营范围:微型电机的设计、生产与销售；各种电子电器的技术研发与销

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置审

批项目）。 

8、与公司关系:深圳科力尔是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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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深圳科力尔 100%的股权。 

9、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1,607.00 28,805.97 

负债总额 16,144.71 14,377.11 

净资产 15,462.29 14,428.86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3,390.78 8,332.30 

利润总额 -208.32 -1,245.30 

净利润 5.56 -1,016.13 

注：深圳科力尔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2 年 6 月 30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信用状况：深圳科力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担保最高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

用。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

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

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自

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

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保证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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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

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表外

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

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人

民币 10,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98%。公司及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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